附件6：

个人承诺书

（适用于出站留（来）龙岗博士后科研经费资助申请）

本人承诺：

1.本人所提供的所有纸质材料和电子信息的内容均真实有效。因提供虚假、伪造信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2.本人无违法乱纪情况，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，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。

3.本人清楚并不存在以下情形：

（1）本市在职人员脱产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，出站后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；
（2）博士后出站后分配至深圳市外（以国家或者省博管办行政介绍信接收单位为准）再调入深圳的；

（3）已申领过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后又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，第二次出站后再留（来）龙岗工作的。
承诺人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